
丹金溧漕河溧阳段航道整治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9 月 20 日，常州市三级航道网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根据丹金溧漕河溧阳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省环保厅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溧阳段）进行验收。验

收组由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常州市三级航道网整治工程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溧阳市三级航道网整治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中设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环保验收调查单位）、江苏育通

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的代表及 3名特邀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本项目建设运营期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

设与运行情况，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丹金溧漕河航道整治工程位于镇江丹阳市、常州市金坛区、常州

溧阳市境内，全长 65.645 公里。2008 年 5月，江苏省交通厅委托河

海大学编制完成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9 年 1 月获江苏省环保

厅批复（苏环审〔2009〕1号）。本工程分期建设分期验收，其中“丹

金溧漕河溧阳段航道整治工程”位于常州溧阳市境内，全长 14.764

公里。工程于 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7 月工程通过交工验



收（别桥交工）。工程建设内容：航道整治工程 14.764 公里（包括新

建护岸 24.599 公里、加固护岸 1.925 公里）。新建、改建桥梁 7 座，

设置锚地 1 处。工程阶段投资 7.263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2185.5 万

元，占工程投资额的 3.0%。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验收调查报告调查分析，结合现场实际检查，本项目工程内容

建成后在线路走向上与环评阶段相比基本一致，航道终点往北侧偏移，

整治里程较环评阶段减少约 386m；因此航道总里程由 15.15km 减少

为 14.764km。环评中溧阳1号停泊锚地建设地点和规模未发生变更，

名称变更为“别桥锚地”，取消了溧阳 2 号停泊锚地。夏宗垾大桥由

于地方道路改建已由地方提前实施，满足通航要求，因此改建桥梁数

量由环评阶段的 8座改为 7座。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较环评阶段未

增加；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原环评对比分析，原环评报告中提

出各锚地应设置垃圾箱或转运站。因本项目停泊锚地无陆域工程，仅

提供临时停靠。锚地已设置垃圾收集站收集过往船舶生活垃圾。 

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编制了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经核实，本项目

无重大变更。 

三、环保设施和生态措施落实情况 

（一）水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在溧阳锚地无陆域工程，无陆域生活污水产生，船舶含油废

水和船舶生活污水均不在本锚地上岸处置，统一由金坛水上服务区收



集处理。 

（二）大气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航行船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较少，不会产生大气环境污染。 

（三）声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通过加强船舶运输管理、设置低速行驶标志、航道沿线种植绿化

林带等措施，减轻航道交通噪声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固体废物主要为停泊船舶生活垃圾，由锚地内垃圾回收桶统一回

收，委托环卫部门对锚地内生活垃圾进行定期清运处置。 

（五）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弃土以综合利用为主，主要用于防洪大堤建设、桥梁工程建

设、生态护岸用土、土地复耕等。航道沿线种植绿化带，全线设置护

岸或护坡，充分考虑生态护岸，防止水土流失。 

（六）风险防范和环境监管措施落实情况 

丹金溧漕溧阳段河航道整治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成

编制并备案；已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及环境监测计划。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护坡护岸等措施已落实，且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目前，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已得到较好缓解，

尚未发现显著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期未发生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施工期扬尘和废气对周边

环境影响得到了较好控制，施工结束后大气影响已消除。营运期船舶

尾气对沿线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对项目实施后所在区域内 NO2、

PM10 进行现状监测，监测点的监测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及其修改清单中的二级标准(验收标准)，以及《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校核标准)。 

（三）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次验收监测在航道沿线共布设 4个水质监测断面，对项目实施

后所在区域内地表水环境进行调查。监测结果统计表明，丹金溧漕河

各监测断面中的 pH 值、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石油类、化学需氧

量指标在监测期间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V 类标准。项目运营期不排放污水，对区域水环境影响较小。 

（四）声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监测，本工程沿线的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 

（五）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参加调查的公众认为本工程产生的废水、废

气和固体废物对其生活、工作没有影响或影响较轻。结果表明，97%

的公众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3%的公众表示基本满意。 

五、验收总体结论 

结合项目调查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验收组认为： 



（一）建设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

建成环境保护设施，且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二）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无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五）项目不属于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 

（六）建设项目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满足主体工程需要； 

（七）建设单位未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受到处罚；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完整，内容无重大缺项、遗漏，验收

结论准确、合理； 

（九）建设项目无“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

环境保护验收”等情况；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本项目已落实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的环境

保护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后续涉及到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将按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执行； 

（二）根据验收组会议上提出的意见，适当补充施工期相关环保



措施方面的数据资料，修改完善验收调查报告； 

（三）进一步细化调查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2018 年 9月 20 日 




